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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郊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变化频繁。本文在阐述我国目前近郊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

度建设的现状及后果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产权主体明确、产权权能完善、流转行为规范、土地市场公开、法律政

策齐全的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关键词    近郊；城市化；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中图分类号    F301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一个

社会过程，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村转

变为城市地域，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的过  

程[1~4]。近郊处于城市与农村的结合部，是农村城市

化的前沿阵地，因而也是城市化进程中最活跃的地

区。 

近郊城市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土地的城市化，

即使一部分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农民集体土

地转化为城市国有土地[5]。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城市化的推进，近郊农民集体土地大量被征用。然

而，在城市获得发展的同时，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

集体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却受到了侵害，导致农民上

访，政群、干群关系恶化，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也

妨碍了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6]。因此，如何正

确处理近郊城市化进程与农民集体土地之间的关系

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这有赖于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

度的合理、有效建设。 
 
1  近郊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变化现状及后果 
 

1.1  征地过于频繁、范围过宽 

从法律意义上讲，农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

权的主体，对其拥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

处分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

农民集体所有的这种产权是一种受限制的土地所有

者产权，其在行使土地权利时，不可违背国家相关

的法律规定。国家作为宏观调控者，制定农民集体

土地的政策、法规，制定利用计划；当然，国家在

公共利益需要进行征地时，农民集体也必须服从。 

近郊是城市化近域推进表现最激烈的地区，因

而也是征地最为频繁的地带。1996 年全国非农建设

用地资料显示，到 1996 年底，全国已有各类开发区

4210 个，其中省级以下的 3082 个。这些开发区的

用地基本上是通过征用获得的[7]。我们要充分发挥

土地资源优势，为加大开发建设力度、大规模实施

城市扩张、发展建设新市区、加快城市化建设提供

切实的国土资源保障。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利益的

需要，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定程序征为国

有土地，通过市场化运作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 

《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需要，

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然而，各地

在征地过程中，绝大部分的商业、旅游、娱乐等经

营性建设项目，也以国家的名义，以征用这种低价

补偿的形式从农民集体手中取得土地。其所支付的

征地补偿仅为国家允许的低额土地补偿费、青苗补

偿费、房屋及附着物补偿费和农业人口安置保养费

等。据曲福田等调查，某省 11 个县 1992 年的 200

个最大的用地项目中，属于公益事业的如公路、学

校等 42 项，占 21 %；属于机关的 10 项，占 5 %；

而以盈利为目的公司、企业 148 项，占 74 %，其中

房地产项目 35 项，占 18 %。这种征用目的扩大化

的现象是我国政府在行使土地使用权中存在的最普

遍的问题[7]。 

1.2  农民集体、农民个体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 

国家征用集体土地是城市化发展的需要，但在

征地过程中，国家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土地

所有权流转交易的主体，参与土地的流转；另一方

面却又是宏观管理者，对土地权益流转起着调整控

制作用。由于国家身份的双重性，在处理国有土地

所有者和集体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权益关系时，自然

要倾向于前者。事实上，在城市建设征用农民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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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过程中，农民集体和农民个体的土地权益受

到了严重的侵害。 

1.2.1  征地过程中，农民集体、农民个体没有主动

权    在城市化进程中，当政府为了全社会的公共

利益从事公益性建设需要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时，土地所有者不能拒绝提供土地，农民集体只有

服从征用的义务。但在市场经济中，作为土地的所

有者和使用者，农民集体和农民个体应该有权利根

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政府征地的补偿标准、具体实

施过程等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我国目前，征地的补

偿标准、实施过程等全都是政府说了算，农民集体

和农民个体只是被动地参与，这样其土地权益必然

会受到侵害。 

1.2.2  补偿标准低，并且补偿不到位，层层递减     

我国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

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 3 年平均产值的 6 ~ 10

倍”；“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

人口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

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 3 年平均产值的 4 ~ 6

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

地被征用前 3 年平均产值的 30 倍”。 

很显然，上述标准是一种政策性的纲性规定，

是政府标价，根本没有考虑土地区位差异、土地被

征用前的潜在收益等市场调节因素。按照这种不科

学的补偿标准计算出来的征地补偿费用必然不符合

实际情况。事实上，我国的征地补偿费用一直很低，

在很多地方无法从根本上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

平不因征地而下降。 

我国法律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民集体经济组

织和农民所有。但在实施过程中，农民集体经济组

织和农民并不能完全取得有限的征地补偿费，区

（县）政府、乡（镇）政府等出于城乡建设的需要，

通常又要从征地补偿费中截留部分款项，真正分配

到被征地农民集体和农民个体手中的征地补偿费，

被层层递减，打了很大的折扣[8]。据有关部门统计，

如果土地出让成本价为 100，则农民只得 5 % ~ 10 

%，村集体得 25 % ~ 30 %，60 % ~ 70 %为县、乡、

镇各级政府所得[4]。从而，侵犯了原本属于农民的

土地权益。 

1.3  滋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农民在城市化中没有发

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被征地的农民对政府低标准的补偿不满，

便想方设法阻挠征地、不让施工，甚至集体上访、

围攻政府，严重干扰了社会安定。土地征用低补偿

已成为政府和农民之间、用地单位和农民之间、集

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之间多重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

以南京市政府一组统计数据为例，2001 年市政府接

待的群众性信访事件中，有近 30%系征地补偿引起。 

另一方面，失去土地后的农民由于对城市生活

不适应，普遍会表现出对生活前景的彷徨、焦虑，

甚至失去信心。同时，由于失去了生产资料，低额

的补偿费用不足以保证以后的生活，其结果必然会

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也会影响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

稳定发展[6]。 

在近郊城市化的进程中，广大农民完全是被动

地参与。失去土地的农民，既无组织依靠，又无稳

定的生活来源，在没有什么经济背景的条件下，几

乎被强制性地融入了城市生活。从而，不仅不会促

进城市化的发展，相反还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引

发城市治安等一系列问题。 

1.4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在近郊城市化的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加

速城市化的发展，捞取“政绩”，不惜以低地价招商

引资。这样，一方面损坏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另一

方面，也减少了国家的土地出让金收入。 

另外，由于征地补偿标准低，在比较利益的驱

动下，一些农民集体和农民擅自以多种隐蔽形式处

置集体土地，如土地转让、土地入股、土地联营等。

土地隐形市场的存在直接冲击着国家垄断的土地一

级市场，用地单位可以绕过国家，直接使用农民集

体土地；而这些土地原本应该通过国家的征用，用

地单位缴给国家土地出让金后，国家将土地的使用

权出让给用地单位。这样，国家的土地权益就受到

了损失，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2 有利于近郊城市化进程的农民集体土地 

产权制度的构建 
 
在近郊城市化的进程中，因农民集体土地产权

制度不完善，产生种种的问题是难免的，也是城市

化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我们不能回避这些问题，而

应该正视它们、面对它们，并努力解决它们。要解

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一套现代化的、有利于

城市化进程的农民集体产权制度。 

2.1  明确产权主体、完善产权权能 

2.1.1  明确集体所有权主体    我国《土地管理

法》第八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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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

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十

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

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

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

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

管理”。这就表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可以是乡、

镇、村的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是村民委员会、村

民小组。这种土地产权土地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产权

主体为争夺所有权而发生冲突，造成对农民土地产

权的随意侵害。这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土地

产权主体不利于集体土地产权的稳定，农民也形不

成有效、稳定的预期，必然会降低土地产权制度的

有效性[6]。因此，必须明确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

具体代表，使得产权主体明晰。但明确所有权主体，

并不是要全国一刀切，统一确定某一主体为集体土

地所有权的代表。各地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尊

重现有的土地所有权土地的情况下，从法律、法规

上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并对其相应的权利

和义务进行明确，以进一步规范产权主体的行为。 

明确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以后，就可

以避免出现“有利益拼命争抢，有责任尽量推卸”的

情况。明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可以对各级政府

“非为公共目的”而滥征滥用集体土地的行为进行抵

制，对不合理的低价征用提出质疑，从而有效地保

护农民集体和农民的合法权益。 

2.1.2  完善集体土地产权权能    在我国现行的

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中，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构

成农民集体产权制度的主要内容，农民集体土地产

权问题和产权制度建设也是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

用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土地所有权是农民集体土

地产权制度的基础，一切权利束都是围绕着土地所

有权分布的。土地使用权是土地使用者的权利，目

前主要表现为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1) 加强土地所有权权能：在明确农民集体土

地所有权主体的前提下，要使土地所有权的权能相

对完整化。土地的所有者，除应拥有土地占有权、

使用权、收益权外，还应拥有比较完整的土地处分

权，如转让、出租、抵押等，以便土地所有权权能

比较充分地实现。 

在近郊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集体对自己土地

所有权的权能认识不够、比较淡然，导致土地所有

者的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农民集体对自己的土地

只能被动地被征用，而且是低价征用；集体土地不

能出租、抵押，也不能主动地参与城市建设。这样

必然不利用调动农民集体的积极性，也不利用城市

化的进程。因此，必须强化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的

权属意识，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 

(2) 强化土地使用权权能：土地使用权（农地

主要表现为承包经营权）包括在一定年期内使用、

收益和有限处分的权利。土地使用权是农民集体土

地产权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应细化和强化土地使

用权权能，使土地使用权不仅包括使用的权利，还

包括收益和部分处分的权利，同时还应包括一定程

度上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10]。 

随着城市地域逐渐覆盖近郊地域、农村意识逐

步转化为城市意识，相当多的农民可以从农业中解

脱出来，进城就业，这就需要允许其原来拥有的农

用地、宅基地等集体土地在一定的条件下流转，以

解除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促进城市化的进程。 

2.1.3  实施土地产权登记    明确了集体土地所

有权和使用权的主体以后，还要对其进行登记，在

法律上予以确认。实施农民集体土地登记，明确谁

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代表，明确集体土地

所有权的具体土地位置、范围界线，以及集体土地

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权益内涵、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

的具体权益关系，保证农民土地财产权，建立规范

的国家与农民集体土地权益关系。 

我国现阶段农民集体土地产权的登记主要集中

在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登记上，忽视了集体

土地所有权和农用集体土地使用权的登记[11]。在近

郊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的集体土地包括农用地被

征用，所有权由农民集体转向国家，同时农民集体

和农民丧失了土地的使用权。如果不对土地产权进

行合法登记，当地方政府滥征滥用土地时，农民集

体便不能进行有效的抵制；对故意低价征用也不能

进行合法的抗争。因此，应加强农民集体土地产权

尤其是所有权和农用地使用权的登记，以保护合法

的土地财产权益，保证农民集体和农民的权益不受

侵害。 

2.2  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培育土地市场 

2.2.1  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    目前我国集体土

地所有权的流转仅限于由集体转向国家，形式是国

家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我国目前的征地制度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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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期开始制定的，几十年来虽经多次修改，

但仍未摆脱计划经济的痕迹，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新条件。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

征地越来越频繁，而现行的征地制度的弊端也暴露

得越来越明显[12]。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要求我们建立

一个程序公开、合理补偿、利益各方平等参与、快

速高效的征地制度，在保护耕地和农民利益的基础

上保证国家公共事业建设用地的需要，控制以赢利

为目的的建设项目盲目圈地和占地行为。 

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首先要明确征地前后土

地产权主体的权利、义务，切实保障被征地的农民

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权益。集体土地是集体土地所有

者赖以生存的根本，其主体理应享有最终处置和收

益的权利。明晰集体土地权益，主要是科学界定集

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内涵，在合法的范围

内，使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承包经营者）

的主体地位在经济上得以实现，增强他们对土地的

“主人翁”感，调动其参与处置的积极性。 

征地制度改革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征地补偿标

准，传统的以被征地年产值确定征地补偿标准的方

法已经面临强大的阻碍，我们应该在充分尊重市场

规律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紧锣密鼓进行的农用

地分等定级工作，既强调土地的区位差异，同时也

强调区域平均土地成本和土地市场因素，以此作为

征地补偿标准确定的思路[2 ~ 4]。 

2.2.2  允许集体土地直接参与城市化建设，促进集

体建设用地的流转    我国法律规定，集体非农建

设用地禁止流转，国家建设占用集体土地的，必须

先依法征为国有。应该说，这样做，行为是规范的，

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土地市场。但是，凡建设用地一

律征为国有出让，对农民来说，是一锤子买卖，意

味着永久地失去土地产权，他们再也不能获得长久

的土地权益。在目前政府尚未能全部对农民实施社

会保障的情况下，仅走这条路，会造成相当多的失

业者和不完全就业者，滋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给政

府带来越来越沉重的压力。所以，应该坚持两条腿

走路，允许农民集体保留部分土地的产权，允许保

留的非农建设用地流转，通过办市场、建厂房和商

业用房、造停车场等，予以出租，也可以在城市建

设用地中把集体土地产权作价入股收取租金，给农

民以稳定的收入和就业机会[6]。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另一个方面是允许乡(镇)

村工业企业、村民宅基地等以联营、联建、作价入

股等方式参与城市建设，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增加

农民集体和农民的收益。 

目前，在近郊的土地隐形市场中，集体非农建

设用地流转已有相当规模；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农地的低效益和建设用地的高效益，会导

致非农建设用地的进一步流转。如果不能迅速从法

律法规上进行规范，不明确其流转的合法性，不明

确界定集体土地财产权，必将极大地破坏土地利用

规划的实施，严重影响土地的合理利用。促进集体

建设用地流转，关键是在流转中建立合法的利益分

配格局和正确的利益驱动机制，给农民集体和农民

一定的利益来换取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土地空

间，让农民主动地参与城市化的进程，分享城市化

的利益。 

2.2.3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    相对于逐

步完善的城市土地市场而言，目前我国集体土地市

场的建设显得相当薄弱，很多地方甚至基本上没有

集体土地市场的意识。随着城市建设力度的加大，

使用集体土地需求日益增加。需求扩大必然刺激供

给增加，这就要求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尽量

满足合理的用地需求；二是优化配置集体土地使用

权。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把集体土地纳入土地市

场范畴、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势在必行[13]。 

在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中，两种所有权主体

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在不违背国家的相关规定和

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集体土地所有者应该拥有土

地的收益权以及一般转让权。在公开的市场中，集

体土地供给者的收益能够得到合理实现。例如，可

以参照国有土地两权分离的做法，允许集体土地的

使用权以出租、联营、入股等形式流转。这样，一

方面可以有效地遏制土地隐形市场的发育，另一方

面也可以有效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

土地权益。 

2.3  制定相关法律、出台配套政策 

构建现代化的、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农民集体

产权制度有赖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法律、法规和政

策上的支持。首先，应该尽快制定同征地制度改革

和允许集体土地流转等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建设

相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上规范政府

的征地行为，保证集体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

土地权益不受侵害；促进集体土地的合法流转，实

现集体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应有权益。其次，要

加紧出台具体的产权制度建设中相关的配套政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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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对于产权如何流转、所有权和使用权如何分

离、产权流转过程中如何保障各种权利和义务关系

等，都必须出台明确而具体的政策性管理规定。鉴

于目前出现的各种产权和利益的纠纷大都由于制度

上的弊端而产生，建议在各地人民法院中（独立于

两者之外的）增设“土地仲裁法庭”，当双方有争议

时通过它来解决。 
 
3  结 语 

 
我国目前正在加速城市化的进程，近郊建设用

地的扩张不可避免。然而，由于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建设的不完善，在近郊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一

系列的问题，严重侵害了农民集体和广大农民的土

地权益，也导致部分国有资产的流失。因此，必须

构建现代化的农民集体产权制度，明确集体土地的

所有权主体，完善各项产权的权能，建立规范化的

集体土地流转制度，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

以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和使

用者的权益，遏制土地隐形市场的发展，从而推动

近郊城市化的进程。 

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建设是一项复杂而系

统的工程，需要在理论上做充分的准备，在实践上

作更多的探索。但可以相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建设必将越来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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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NSTRUCTION OF PROPERTY RIGHT SYSTEM OF PEASANT 
COLLECTIVE LAN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ITY SUBURB 

 

LIN Ming-yi   LU Yue-jin   ZHOU Sheng-lu 

(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sources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ity Suburb, the property right of peasant collective land changes 

frequently. On the basis of elaborat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results of property right system construction of peasant 

collective land in China at present,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build such a property right system for peasant 

collective land, with the clear subject, perfect power and function, standard circulation behaviour, opening land market 

as well as the supplemental laws and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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